
《民法总则》相关条款

第八十七条 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，不

向出资人、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，为非营

利法人。

第九十条 具备法人条件，基于会员共同意愿，为公益目

的或者会员共同利益等非营利目的设立的社会团体，经依法

登记成立，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;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

记的，从成立之日起，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。

第九十一条 设立社会团体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。

社会团体法人应当设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等权力机

构。社会团体法人应当设理事会等执行机构。理事长或者会

长等负责人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。

第九十二条 具备法人条件，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

立的基金会、社会服

务机构等，经依法登记成立，取得捐助法人资格。 依

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，具备法人条件的，可以申请法人登

记，取得捐助法人资格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对宗教活动场所有

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第九十三条 设立捐助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。 捐

助法人应当设理事会、民主管理组织等决策机构，并设执行

机构。理事长等负责人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。



捐助法人应当设监事会等监督机构。

第九十四条 捐助人有权向捐助法人查询捐助财产的使

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

出意见和建议，捐助法人应当及时、如实答复。 捐助

法人的决策机构、执行机构或者法定代表人作出决定的程序

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法人章程，或者决定内容违反法人章

程的，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或者主管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

撤销该决定，但是捐助法人依据该决定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

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。

第九十五条 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终止时，不

得向出资人、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剩余财产。剩余财产应当

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用于公益目的;无

法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的，由主管

机关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法人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
	《民法总则》相关条款

